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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意見 

1.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歡迎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啟動立法工作，並支持立法會盡快通過有關法例，為維護國

家安全築起牢不可破的法律屏障。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在維護國家安全領域長期處於「不設防」

的狀況，2019 年的「黑暴事件」充分暴露了《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的缺位對香港市民擁有的基本權益以及營商環境所造

成的巨大禍患。經此一役，普羅大眾「民心思安定」，工商界希

望能維持穩定的營商環境，社會各界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已形成普遍共識；香港各界全力支持特區政府盡快填補國家安

全領域的本地法律「真空」，讓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重新聚焦

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踏上「由治及興」的新征程。 

2. 值得讚揚的是，特區政府經過充分準備和深思熟慮而適時啟動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日前公佈的立法諮詢文件綜合考

慮了外地經驗及本地實際情況；既參考內地及外國制訂類似法律

的做法，對標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及新西蘭等西方國家和

新加坡等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在維護國家安全制度體系方面的法

律要求和現行做法，又充分顧及了本港的實際情況和切實所需。 

3. 同時，第二十三條立法不但符合國家安全領域的國際法原則和國

際慣例，亦全面而謹慎地體現了《基本法》和相關國際公約對保

障人權的規定；在維護國家安全和尊重和保障人權上取得了適當

的平衡。毫無疑問，當第二十三條法例通過後，香港市民合法享

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勢必會得到更好的保障。 

例如，諮詢文件強調煽動叛亂及竊取國家機密等的罪行，

針對的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害群之馬，並不影響傳媒行業的

正常運作以及一般市民的言論自由。再如，文件建議引入多項新

罪行，以保護市民免受暴力襲擊與脅迫，以及保障公共基礎設施

免於受惡意破壞或削弱。在 2019 年的「黑暴風波」中，部分激

進示威者在全港各區肆意縱火打砸、襲擊和挾持普通市民，暴行

亂象令人觸目驚心；新法例對這類妨礙公共秩序、危害社會安寧

和市民安全的惡性行為無疑會發揮更有效的防範和遏止作用。 

4. 第二十三條立法建議還創造性地將香港普通法制度與成文法制

度有機融合起來，把一些普通法罪行編纂為成文法則，例如「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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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叛國」罪等，以更清晰的方法表述相關罪行，令一般市民更容

易理解。 

根據諮詢文件，第二十三條立法涵蓋 5大類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不但針對本地過去已暴露出來的國安問題，還從

預防的角度，著眼於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潛在風險，兼具前瞻性

和靈活性的優點。例如，文件中第六章專門探討「危害國家安全

的破壞等活動」，建議新增「在沒有合法權限下就電腦或電子系

統危害國家安全作為」的罪行，就是配合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形勢

而對國家安全法規作出了「應時而動」的更新與完善。 

5. 本會亦樂見特區政府透過訂立一條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以劃整歸一的方式來處理國家安全的立法。現時香港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較為零碎，並且散落於不同的法例條文中。特區

政府藉著第二十三條立法之機，系統性地梳理現時維護國家安全

的本地條例，對法律中一些過時的規定予以更新修訂，並納入一

些新增的條款；一方面有助於香港全方位地應對現在和未來可能

在特區內出現的國家安全風險，有效地防範、制止和懲治各類危

害國安的行為和活動，另一方面亦能讓社會各界更全面、清晰而

便捷地瞭解立法的範圍與內容，從而促進市民「學法、知法、守

法、護法」，更積極地與政府攜手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6. 本會建議特區政府接下來應向本地市民及海內外工商界人士「多

宣傳、多解說」，尤其是應善用簡單易明的數據或實例來佐證立

法不會影響市民大眾的正常生活，反而可以更好地保障香港營商

和投資環境的安全和穩定。 

例如，政府可向市民宣傳《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一樣設置了相當高

的檢控門檻，普通法及《香港國安法》所提及的法治原則繼續適

用於第二十三條所訂明的罪行，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案件均須由

律政司啟動檢控程序。以《香港國安法》為例，自 2020年 6月

底生效至今，因違反相關法例而被補的人士少於 300人，當中被

定罪的更少於三分之一，足見司法機構審慎地運用有關法律程

序，法律的準繩針對的只是極少數違法犯罪的人；遵紀守法的市

民並無需擔憂。 

又如，特區政府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推出「搶企業」

政策，短短幾個月間內取得不俗成績。政府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於政策落地的頭 9個月內已吸引 30間龍頭企業落戶香港或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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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業務，而投資推廣署在 2023年亦成功招攬共 382家來自全

球 45 個經濟體的公司來港開展業務。這在在說明了，在當前波

譎雲詭的國際政經環境下，維持營商環境的穩定是吸引外商投資

的一個關鍵因素；第二十三條立法可讓投資者更加清晰地瞭解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底線，更可讓一個纏擾香港長達 26 年、

懸而未決的問題畫上句號，有助提高法治環境的透明度，消除投

資經商決策的不確定性因素。 

7. 本會亦留意到，政府諮詢文件中就非法披露「國家秘密」訂立了

針對性的條文，包括保護國家和香港特區有關的秘密資料等；這

或會對本地過往一些約定俗成的資訊交流方式或行事模式帶來

一定的影響，例如就某些即將推行的公共政策和項目提前向傳媒

「放風」以「測水溫」的做法等。再如，廠商會作為本地具代表

性的商會之一，不少成員擔任政府界定的「公職人員」，部分會

員企業亦有機會出任政府項目的承辦商，可能亦會接觸到一些屬

於「國家秘密」範圍的敏感資訊。 

本會建議，在第二十三條法例通過後，特區政府應帶頭重

新審視現時政府和公共服務機構的資訊發放機制，並全面梳理涉

及政府合約或工務工程的資料保密守則，在必要時作出相應的更

新，更可考慮為個別有需要的行業或情況制訂維護國家安全的實

務指引和釋疑示範，以便利「公職人員」在合法的範圍內繼續擔

任政府與業界、市民之間的溝通橋樑，消除「誤墮法網」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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